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临床医学研究所
观摩学习免责声明

一、活动内容与风险告知
1. 活动内容：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参观临床科室、科研平台，观摩诊疗及实验流程，参加医学讲座（均在不涉及患者隐私前提下进行）。
2. 风险告知：医疗及科研环境存在潜在感染风险，以及因接触化学试剂、仪器设备等可能引发的意外伤害；医疗区域涉及患者隐私，不当接触或泄露将构成侵权；违反规章制度（如擅入限制区域、触碰设备、不服从管理）可能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。

二、责任划分
1. 组织方责任：组织方及带教人员应尽到安全保障与指导义务。若因组织方过
错导致学生损害，组织方依法承担相应法定责任。 
2. 学生及监护人责任：因学生自身故意或重大过失（如违反规定、擅自行动）造成的损害，由学生及监护人自行承担；个人财物遗失，组织方不担责。
3. 第三方责任：因第三方行为导致的损害，由第三方依法承担责任。

三、学生及监护人声明
本人及监护人已仔细阅读并理解本声明全部内容，郑重声明：
1. 自愿参加本次观摩，身体健康，无不适宜参与活动的疾病；
2. 严格遵守医院及研究所规章制度，服从带教安排，绝不擅自拍照、录像或泄露患者隐私及科研机密；
3. 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害，由本人及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



四、签字确认

学生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    日期：____年_  _月_  _日  

监护人签名：_____________（未满18周岁必须签署）日期：____年_  _月__日  

活动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    日期：____年__月__日






本声明一式两份，学生/监护人及组织方各执一份。

